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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王英鸽 高甜

在数码产品领域，有这样一种消费现

象：一些被称为“摸摸党”的人，利用电

商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频繁购

买手机、电脑等高价值数码产品，进行短

期体验后便申请退货退款，以满足低成本

甚至“零成本”体验新品的需求。近日，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有关数

码“摸摸党”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

案，判决驳回原告要求退货退款的诉讼请

求。

沈某是一名数码产品爱好者。2024

年3月31日，沈某以12489元的价格在

某电商平台自营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部某

品牌某型号手机，使用后于4月7日申请

七天无理由退货。平台商家以“非正常使

用客户、所购买手机数量已超个人消费者

正常购买数量”为由，拒绝了沈某的退货

退款申请。

原来，为体验各类新款手机，沈某多

次网购手机并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消费

记录显示，在2023年4月至2024年3月

期间，沈某在该电商平台分12笔订单陆

续购买了12部手机，均在七天内申请退

货退款。仅2024年1月至3月期间，其

就在该电商平台下单8次、购买8部手机

并退货退款8次，其中仅某品牌某型号同

款同配置手机就购买了3次，并成功退货

退款3次。当沈某第4次购买该型号手机

并申请退货退款时，遭到平台商家拒绝。

退货退款申请被拒绝后，沈某继续使用手

机1个多月，后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商家

退还手机价款12489元。

沈某诉称，平台商家显示有“七天无

理由退货”的标识，如某电商平台认为其

系恶意消费，可以对其进行封号或者警

告。基于前三次申请退货退款平台商家都

通过，故沈某认为这次平台商家也应为其

处理退货退款。

平台商家辩称，沈某频繁在某电商平

台上购买手机并退货退款，并非善意消费

者，不属于“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适用

的对象，且有违诚信，其有权作出不予退

货退款处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沈某存在以把玩、

体验为目的多次网购手机、激活使用后申

请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行为，对于涉案同款

同配置手机沈某此前已经购买3次并退货

退款3次，第4次申请七天无理由退货被

拒后又继续使用1月有余方涉诉，结合沈

某的购买目的、购买频率、退货次数，应

当认为其反复购买并退货退款行为有悖于

“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的立法初衷，有

违公平、诚信原则，构成民事权利的滥

用，其行为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亦不符合文明、健康、绿色的消费方

式，不利于和谐有序网络购物环境的营

造，故应给予否定性评价。

据此，法院判决驳回沈某的诉讼请

求。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该判决

已生效。

因不服一审判决，郭某向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代理律师在庭审中

提出，工作的2年时间内，公司从未对郭某

的打卡记录内容提出过异议，公司因此否

认郭某的打卡记录有违常理。

“此案争议焦点在于劳动者在开始出

现‘异常打卡’时未被纠正，后被用人单位

‘算总账’的行为是否合理。”本案主审法官

颜美华说，“我们的考虑是，虽然当时公司

没有因此事做出惩罚措施，但不代表劳动

者190余次的长期违规打卡事实不存在。

郭某作为劳动者未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和劳动纪律，用人单位有权与其解除劳

动关系。”

颜美华表示，虽然庭审时郭某主张对

《人事管理制度》的内容并不知晓，但该《人

事管理制度》中有郭某本人签字，证明公司

已经将该制度向郭某进行告知。对于郭某

主张公司对其“随时在哪打卡都行”的表

述，在公司予以否认的情况下，郭某亦未提

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在郭某提供

的与公司负责人田某的录音当中，田某也

明确陈述公司不允许在家附近打卡。

无独有偶，前不久，颜美华还审结了一

起打卡引发的纠纷。该案中，因多次使用

虚拟定位软件打卡，曾某被用人单位作出

纪律处分，予以书面警告，并扣除相应绩效

和奖金。一年后，该公司再次就考勤情况

与曾某进行谈话。该公司对曾某钉钉打卡

记录与出入门岗记录进行逐一对比后发

现，其曾多次出现迟到、早退和没有实际门

岗出入记录的情况。公司最终以曾某多次

提供虚假考勤信息，若干次迟到、早退为

由，对其予以辞退处分。

“庭审中，曾某称公司要求的考勤方式

为钉钉考勤，所以不能以其他考勤方式对

其进行考察。我们认为，使用钉钉考勤方

式并不能排除公司在发现考勤异常后通过

其他途径进行考勤核实。同时，曾某主张

在工作期间需要为公司提供一些服务，因

此出现公司所称的不在岗情况，但对提供

什么服务、受谁指派进行相应工作，曾某均

未能提供证据予以佐证。”颜美华说，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了曾某关于认定用人单位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须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的诉求。

同一款手机，买了3次，退货退款3次，第4次，商家拒绝了

“摸摸党”起诉，法院判了，驳回！
同一款手机，买了3次，退货退款3次，第4次，商家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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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附近打考勤卡190余次被解雇，能索赔吗？
《工人日报》柳姗姗 彭冰

员工工作期间190余次在其居住的小区及附近打考勤卡，被解除劳动合同，员工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法院
会支持这一诉求吗？日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纠纷。

2021年1月，郭某与长春某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双方约定郭某工作

内容是为公司选址，合同期限至2023

年6月30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的，公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制

定的 《人事管理制度》 为 《劳动合

同》的附件。

2022年5月，郭某在《人事管理

制度》 修订版上签字。该修订版明

确，伪造、篡改、虚报出勤记录者或

利用职务之便虚拟人员工资者属于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与员

工解除劳动关系；员工因公外出必须

在人事系统提交外出申请，如直接领

导无法及时审批，需事先征得同意，

方可外出，若无相关记录，按旷工论

处；员工一年内累计迟到、早退达到

20次或在职期间次数累计50次，属于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与

员工解除劳动关系。

2023 年 2 月，公司向郭某送达

《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认为郭某54

天外勤打卡地为其居住的小区，存在

打卡地点与安排工作地点不符、迟到

的客观事实，违反了公司的《人事管

理制度》。

随后，郭某向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

求裁决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加班费、

失业保险金等。仲裁委支持了郭某关于

加班费和带薪年休假工资的诉求，其余

全部驳回。郭某和公司均不服仲裁裁

决，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一审法院查明，郭某工作期间190

余次在其居住的小区及附近打卡。法

院审理认为，郭某的工作内容虽然为

选址，但其因公外出并未提交申请、

经过审批或事先征得领导同意；郭某

并未在公司或选址地进行打卡，如其

客观到达选址地或进行了实地选址，

完全具备选址地打卡的条件；其在居

住小区附近打卡190余次，无法证明

其真实的出勤、工作情况。公司因郭

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解除与其

的劳动合同属合法解除，亦无须支付

经济赔偿金。

以案说法：

“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列明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

十五条：“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

到商品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

由”。该规定的立法本意，系为避免部分

商家夸大、不实宣传等导致信息不对称，

从而影响消费者真实意思表达，旨在充

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赋

予消费者在网络购物合同订立后一定时

间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如若消费者

通过多次购买、反复体验的方式对网购

商品已具备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则

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时消费者试图

再以平台商家显示有“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字样为由申请退货退款，则不符合“七

天无理由退货”规定所意欲保护的情形。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

信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四款规定，消

费者无理由退货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不得利用无理由退货规则损害经营者和

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外，根据《网

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第

八条规定，消费者退回的商品应当完好。

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

配件、商标标识齐全的，视为商品完好。

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

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

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第九条规定对

超出查验和确认商品品质、功能需要而使

用商品，导致商品价值贬损较大的，视为

商品不完好。因此，消费者在行使“七天

无理由退货权”的同时，也应注重保持商

品完好，秉持诚信、合理行权。

此外，消费者还应注意并非所有商

品均可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不

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商家应

注意在商品销售页面以显著方式对不适

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进行标注、提示和

说明，给予消费者知情权和是否购买的

选择权。消费者也应尊重商家合法权

益，在购买前认真阅读相关提示，从而实

现买卖双方的良性互动，共同维护网络

购物交易秩序。

190余次在家附近打卡被解雇 劳动者未能有效举证被判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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